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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981                                   债券简称：17 申证 02 

债券代码：112812                                   债券简称：18 申证 0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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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依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

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

司”）向华泰联合提供的其他材料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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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出具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并通过上交所和深交所向债券持有人进行了披露，主要

信息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等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案 

1、本次案件唯一编码：（2022）辽 01 民初 1711 号 

2、当事人： 

1）原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被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承销保荐公司”）

及其它中介机构 

3、受理时间：2022 年 7 月 13 日 

4、知悉时间：2022 年 10 月 28 日 

5、诉讼标的：本金 210,000,000 元 

6、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7、受理机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8、被告与发行人关系：被告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9、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资管产品投资并持有“19华晨 06”

债券未能及时兑付。原告认为，承销保荐公司等五家中介机构，未能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制作、出具的债券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导致原

告债券投资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遭受巨大损失。原告遂于 2022 年 6 月向

法院起诉，要求承销保荐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向原告赔偿

包括债券本金、利息等投资损失。10 月 28 日，承销保荐公司收到沈阳中院发

送的应诉通知书。 




